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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闫晶晶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本案的办理，
为广大电信业务从业者敲响承担反诈
责任的警钟，也为反电信网络诈骗公
益诉讼树立标杆，让电信网络诈骗上
游环节存在过错的相关主体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10 月 13 日 ，在浙江省
杭州市滨江区检察院检察官陈述完最
后意见，并经过十几分钟的评议后，浙
江省首例反电信网络诈骗民事公益诉
讼案在杭州互联网法院当庭宣判。法
院支持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6 名被
告 被 判 承 担 共 50 万 元 公 益 损 害 赔 偿
金，并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公开赔礼
道歉。

据统计，2015 年 7 月至今年 9 月，
全 国 检 察 机 关 共 办 理 公 益 诉 讼 案 件
122.4 万余件，其中行政公益诉讼 110.2
万件，民事公益诉讼 12.2万余件。

上述案件，是 100 余万件检察公益
诉讼案件中的一件，是公益诉讼检察官
依法履职的一个缩影，也是检察公益诉
讼制度在实践中的一次生动具象化。

顶层擘画
从探索建立到发展完善的制度演进

检 察 公 益 诉 讼 制 度 的 诞 生 与 发
展，深刻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远
见卓识。

为期两年的试点结束后，2017 年 6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民事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正式确立检察公益诉讼制
度。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
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等最初确立的 4个法定领域成为彼时
检察机关守护公益的“主战场”。

然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是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对公益
保护的需求也日益广泛。

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
出“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全国人
大常委会在制定、修订相关法律时，陆
续增加检察公益诉讼规定，逐步拓展
到英雄烈士权益保护、未成年人保护、
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安全生产、个人
信息保护、反垄断、反电信网络诈骗、
妇女权益保障、无障碍环境建设、文物
保护等 10 个新领域，目前已有 26 部现
行法律规定了公益诉讼条款，共涉及
14个领域。

2024 年 12 月 20 日上午，检察公益
诉讼 10 周年座谈会在最高人民检察院
召开，与会嘉宾共同回顾检察公益诉
讼的发展历程，畅谈在维护公共利益、
促进法治建设中取得的显著成就，并
热烈讨论未来的发展方向与路径。会
上，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表示，检
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实践的 10 年间，
办案数量不断增长，范围逐步拓展，促
进了政府依法行政，维护了国家利益
和社会公共利益，实现了制度设计的
初衷。

重在办案
从大江大河到急难愁盼的坚强守护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检察公
益诉讼制度效能通过办案得到充分释
放。十年多来，全国检察机关牢记职
责使命，聚焦国家治理的重点领域和
人民群众关心的难点、痛点问题，办理
了一大批有影响、效果好的公益诉讼
案件，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正在从“有”
向“优”转变。

在近日召开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
际合作委员会 2025年年会上，最高人民
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介绍了由最高
检立案、环渤海地区和入海河流上游相
关检察院共同参与办理的环渤海生态
环境和自然资源领域公益诉讼专案。

针对跨区域、跨流域和重大公益
诉讼案件办理中存在阻力和障碍的问
题，最高检专门下发通知，探索建立全
国重要江河湖泊跨区域行政公益诉讼
协作机制。近年来最高检直接办理的
万峰湖、南四湖、珠江水环境以及长江
船舶污染治理等跨省际流域生态治理
专案，不仅有效改善了水体水质，更从
根 源 上 推 动 了 系 统 性 治 理 机 制 的 建
立。这种“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模
式，充分彰显了检察公益诉讼在破解
重大治理难题中的独特价值。

既有跨区域的大案，也有聚焦当
地突出问题的“小案”。“我们注意到有
群众在网络上举报养殖场污染的线索
后，通过实地勘查、取样检测、调阅文
件 查 实 污 染 事 实 ，并 以 公 益 诉 讼 立
案。”重庆市綦江区检察院检察长许世
兰向记者介绍了一起近期办理的畜禽
养殖污染公益诉讼案。该院向生态环
境部门和镇政府制发检察建议，督促
建立巡查制度，将全区多个规模养殖
场 纳 入 重 点 监 管 。 在 检 察 机 关 推 动
下，不仅具体污染问题得到了解决，还
促进了全区养殖业完成环保、技术和
产业模式三项升级。

“畜禽粪污治理是乡村生态振兴的
‘ 老 大 难 ’。 检 察 机 关 以 公 益 诉 讼 为
‘针’，精准缝合监管缝隙，不仅督促解
决了污染顽疾，更织就了产业绿色升级

的新图景，为法治护航乡村全面振兴提
供了生动样本，实现了环境改善、产业
升级、农民受益的多赢共赢。”全国人大
代表、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香炉山社
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傅山祥这样
评价道。 （下转第二版）

做守护公共利益和美好生活的坚实盾牌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十年回眸

实践呼唤立法，立
法促进实践。日前，十
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检察公

益诉讼法草案，标志着检察公益诉讼立法迈出关键一步。各级
检察机关要学思践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检察监
督和检察公益诉讼提出的更高要求落到实处，深刻认识检察公
益诉讼制度的政治意义、制度优势和治理价值，积极回应新时
代新征程党和人民对检察公益诉讼的更高履职要求，适应公益
诉讼司法实践的紧迫现实需要，更广泛凝聚检察公益诉讼立法
共识，促进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公益保护领域的生动实践和原创
性成果法治化、制度化。

良法善治，恰逢其时。凝聚检察公益诉讼立法共识，要充
分认识到，检察公益诉讼立法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检察公益
诉讼制度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公益保护领域的生动实践和原
创性成果，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取得的成效，是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取得的，彰显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
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2014 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探
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重要部署。十多年来，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
从无到有，从顶层设计到实践落地，从局部试点到全面推开，从
初创开拓到发展完善，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检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检察公益诉讼实践
扎实推进，检察公益诉讼办案领域持续拓展、质效不断提升，制
度逐渐成熟定型、成效日益彰显，在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
势和国家治理效能。这些丰富的检察公益诉讼实践为检察公
益诉讼立法打下坚实的实践基础，进一步有力证明：由检察机
关提起公益诉讼，有利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行政诉讼制
度，也有利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中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是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成果，独具特色、独树
一帜，既扎根中国大地、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也为世
界法治文明贡献了公益保护新样本、新形态。

司法制度来源于实践，也要在实践中经受检验、在实践中
发展完善。凝聚检察公益诉讼立法共识，要充分认识到，检察
公益诉讼立法具有迫切的现实需要。从政治层面看，制定一部
高质量的检察公益诉讼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完善公益诉
讼制度系列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专门强调

“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对公益诉
讼制度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检察公益诉讼立法正是推动
公益诉讼法治化、制度化的重要路径。从法治层面看，当前已
形成以检察公益诉讼为主的公益诉讼基本格局，检察公益诉讼
办案实践对法律供给提出新的更高需求，需要通过专门立法进
一步确保高质效办好公益诉讼案件。目前，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分别只有一个条
款，未能更好体现检察公益诉讼职能定位，难以体现检察公益诉讼不同于私益诉讼和
其他主体提起公益诉讼的特点规律，难以满足审前监督、调查核实、诉讼权利义务、裁
判执行等检察公益诉讼特殊程序需求。单行法增设的检察公益诉讼条款多为授权
性、原则性规定，也缺乏相应程序性规定。因此，推进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有利于
为系统性解决公益保护领域问题提供法律制度支撑，是检察公益诉讼实践的现实需
要。从人民群众需求层面看，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益司法保护需求亟待检察
公益诉讼专门立法。检察公益诉讼维护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具有广泛性，涉
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十多年来，检察公益诉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守护人
民群众美好生活，社会认同持续增强。与此同时，人民群众对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期
待也更高，客观上也要求专门立法来保障人民群众的公益保护需求。特别是，在检察
公益诉讼领域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也迫切需要专门立法予以保障。

立法赋能，实践前行。制定一部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检察公益诉讼法，是世界法
治史上前无古人的开篇之作，是具有标杆意义的法治大事件。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立法机关、执法司法机关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
在全社会的广泛支持下，检察公益诉讼法这一立法任务必将高质量完成，为习近平法治
思想在公益保护领域的实践提供坚实法律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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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语
10 月 24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召开。根据日程安排，

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将提请本次会议审议。这对于检察公益诉讼来说，是一
个里程碑式的时刻。

刚刚闭幕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
导，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充分调动全社会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2014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
讼制度”，为这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按下了启动键。基于十年探索实
践取得的良好成效，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已成为检察机关携手各方共护公益、
共促治理的重要依托。

本报讯（记者张庚磊 丁艳红） 为持续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深入落实
中央部署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施数字检察战略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提升数字检察工
作智能化应用的理论与实践水平，10 月 23 日，“人工智能赋能检察办案的探索与实践”研
讨会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贵州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永金出席会议并致辞，全国
人大代表黄勇参加研讨。

王永金表示，贵州省检察机关始终以“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为核心目标，积极探索贵州特色检察智能化路径，在实践中夯实
基础，回应司法需求，让智能化建设始终贴合检察工作实际。坚持远谋近施，科学谋划检察智
能化的发展路径，努力把技术优势转化为法律监督效能，取得显著进展，成果涌现。要以此次
会议为契机，在理论指引与实践探索中持续发力，以理论创新引领实践方向、以技术升级筑牢
坚实底座、以场景拓展赋能基层履职，为推进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增添坚实力量。

与会专家学者就“数智枫桥·数治北京”“检校企协同创建数智检察新生态”“人工智能
时代检察公益诉讼的困境与出路”等主题进行主旨分享。来自江苏、福建、四川等地检察
机关的代表围绕拓展人工智能检察应用场景、防范人工智能风险、强化数字检察理论研究
等内容进行深入交流研讨。

研讨会由贵州省检察院主办，检察日报社协助主办，人民检察杂志社协助承办。

“人工智能赋能检察办案的探索与实践”研讨会召开

●聚焦新时代刑事执行检察工作

□本报记者 徐日丹 吴贻伙
王福兵

“200 多 个 监 控 点 位 ，30 多 块 屏
幕，两名值守人员——传统的‘人盯
屏’监管模式，难免百密一疏。如今，
只要监控画面有异常，就会被检察院
驻所检察室监控视频智能分析系统

（下称‘检察 AI 视频分析系统’）捕捉
下来。”面对记者的采访，安徽省无为
市看守所所长马小山语气中带着兴

奋。“从在押人员行
为、监管人员操作
到律师会见纪律，
所有场景皆被纳入
系统监管范围，这

位不知疲倦的‘电子哨兵’，有力推动
看守所管理规范化迈向了新台阶。”

10 月 22 日至 23 日，记者随最高
人民检察院新闻办公室组织的“新时
代法律监督工作巡礼·高质效办好每
一个案件”媒体采访团，走进安徽省
芜湖市检察机关，实地探访刑事执行
检察工作如何以大数据赋能，进一步
完善“派驻+巡回+科技”监督机制的
生动实践。

“传统法律监督模式很难应对数

字时代的新问题和新风险，推动刑事
执行检察与大数据深度融合，是回应
时代之问、依法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
责的必然选择。比如，无为市检察院
的探索充分证明，数字检察不仅是技
术革新，更是驱动法律监督质效飞跃
的‘关键变量’，让刑事执行检察工作
在新征程上大有可为。”采访中，芜湖
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凤为武表示。

在无为市看守所，驻所检察官每
日的工作从查看“监督线索汇总”界
面开始。“检察 AI 视频分析系统就像
一位 24 小时在岗的驻所检察官，分秒
间的监管乱象、违法违规行为，一个
都逃不过它的‘眼睛’。”无为市检察
院刑事执行检察部干警李建强指着

监控大屏介绍道，系统覆盖包括执法
行为、在押人员表现等在内的 50 余个
关键监督点，具备违法违规线索自动
识别、实时推送功能，构建了全天候、
无盲区的智慧监督体系。对于系统
推送的可疑线索，检察官核查后确认
无问题的，可批量删除；对可能存在
问题的，则归类标记，下载视频、打印
文档以固定证据。

为展示系统的监督实效，李建
强 当 场 调 出 了 一 条 历
史 记 录 ： 画 面 中 ， 一
名 律 师 会 见 时 正 在 违
规 使 用 手 机 ， 整 个 过
程被系统清晰捕捉。

（下转第二版）

高墙内外，法律监督装上了“智慧大脑”

□本报记者 单鸽

时 间 的 指 针 拨 回 到 2024 年 5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
长 应勇率最高检调研组在湖南调研
时提出，要探索和完善“派驻+巡回+
科技”的监督机制。

这是最高检首次对外明确提出并
系统阐述这项部署，由此拉开了派驻
检察、巡回检察、数字检察三位一体监
督机制融合发展的序幕——派驻检察
室是“阵地”，重在巩固加强，提高监督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巡回检察是“利
剑”，重在发现违纪违法问题，增强监
督刚性；科技赋能是“手段”，重在依靠
科技力量，提升监督能力。

这不仅是监督方式方法的创新，
更是监督理念、监督机制和监督能力

的全面重塑和系统升级。

打牢基础，刑事执行监督工
作“三线并行”

刑事执行检察正迈向一个新的
阶段。

从“一”——2018年以前，检察机关
一直把派驻检察作为对监狱、看守所等
监管场所开展法律监督的主要方式。

到“二”——2018 年 10 月，为了回
应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更高
需求，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首
次在立法层面确立了巡回检察制度。
从此，对监狱、看守所等刑事执行活动
的监督，拓展为“派驻+巡回”检察。

再 到 如 今 的“ 三 ”——2024 年 5
月，最高检党组深思刑事执行检察高

质量发展之路，主动拥抱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科技创新成果带来的澎湃
动能，提出“派驻+巡回+科技”刑罚执
行和监管活动监督机制。

面对新要求新挑战，检察机关交
出了一份有分量的“答卷”——

最高检加强工作指导，各地检察
机关加强派驻检察室标准化规范化
建设，推动轮岗交流，建立科学的派
驻检察人员梯次结构，着力解决派驻
检察存在的突出问题。同时，派驻检
察做好巡回检察的“后半篇文章”，跟
踪督促监管场所落实相关整改意见。

巡回检察坚持哪里问题突出就
巡 回 哪 里 、哪 类 问 题 突 出 就 监 督 哪
类，综合运用常规、机动、专门、交叉
巡回检察方式，着力发现和解决刑事
执行工作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同

时，对派驻检察履职情况进行检查，
督促派驻检察切实发挥基础性作用。

推进刑事执行大数据法律监督
平台的研发、推广、应用，加强科技赋
能，全面提高刑事执行检察效能。最
高检加强与司法部、公安部等有关部
门的联系，大力推动监狱、看守所与
检察机关监控、执法信息联网，基本
实现了联网“全覆盖”。

融合互促，直面检察监督难
点问题

当减刑、假释案件批量化推送、办
理时限短、案多人少的突出矛盾摆在面
前，检察官如何应对？暂予监外执行监
督中，检察官难以发现病情诊断中存在
的问题怎么办？ （下转第二版）

“派驻+巡回+科技”：从“物理叠加”走向“化学融合”

扫码看视频

近日，恰逢重阳节即将到来，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检察院开展“普法暖桑榆”
主题法治宣传活动。该院检察官走进辖区养老院，与入住的老年人亲切交谈，现
场解答法律问题。 本报通讯员黄维萍 范曾摄

□新华社记者

刚刚胜利闭幕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
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一系
列重大目标任务和战略部署指引方向、催
人奋进，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
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全会闭幕后，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
体第一时间召开党组（党委）会议、专题会
议等，以多种形式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
会精神，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热潮。

大家表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
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坚定发扬历史主动精
神，守正创新、实干担当，一张蓝图绘到底，在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创新的辉煌。

伟大成就标注崭新起点

“‘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历程极不寻

常、极不平凡。”中央社会工作部、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党员干部表示，面对错综复杂
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
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
结带领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世
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
险挑战，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奠定了良好
开局。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需
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

（下转第二版）

团结奋斗启新程
——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党员干部学好全会精神走好“第一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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